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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文件

苏消〔2025〕45号

关于印发《接入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的消防

控制室监督检查指南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大队，机关各处室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苏消委办[2024]28号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

改进消防控制室管理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规范消防控制室值班制

度，优化消控室值班模式，提升消防安全管理水平，经广泛征求

意见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

求》（GB 25506-2010）、《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技术规范》

（GB50440-2007）、《消防设施物联网系统技术规范》（DB32/T

4220-2022）等法规标准，特制定《接入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

的消防控制室监督检查指南（试行）》。



- 2 -

附件：《接入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的消防控制室监督检查指南

（试行）》

苏州市消防救援支队

2025年 3月 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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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接入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的消防控制室

监督检查指南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概 念

第一条消防控制室在线联合值班

接入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（以下简称远程监控系统）的消

防控制室可实现消防设施在线监测、视频监测、智能图像分析、

数据上传并作出反应，辅助或全部完成消防巡查、检查，并通过

消防设施动态数据上传至各级监控中心，实现消防设施远程联网

监控、操作。接入远程监控系统并具备远程控制功能的消防控制

室可实行远程在线值班和现场单人值班相结合的在线联合值班。

第二条 远程监控值守中心

远程监控值守中心（以下简称值守中心）由专业人员 24h值

守，可对消防控制室的消防主机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、接收报

警信息，对用户远程监控系统的信息进行集中管理并执行远程操

作，可实现消防控制室远程在线值班。

第三条 远程监控设备

设置在消防控制室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主机处，用于采集火灾

自动报警控制器信息上传到值守中心，并接收值守中心下发的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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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控制命令，实现消防主机基本功能的远程操作，并反馈操作结

果。

第二章 远程操作要求

第四条 远程监控值守中心对现场消防设备实施远程控制

时，不应改动、削弱原有火灾报警系统设备的主板、卡和外观及

原有功能，不应影响原有火灾报警设备的正常运行，不应影响原

有火灾报警系统的一致性认证。远程监控值守中心发出的远程指

令与火灾报警系统内置功能不一致时，应优先执行火灾报警系统

原功能。

第五条 远程值守中心应对火灾自动报警控制器进行全量控

制，包含能启停所有消防主机控制的消防设备、所有消防多线控

制设备、所有消防总线控制设备。

第六条 远程值守中心应定时对系统电源、通讯、运行状态

执行自检，应支持紧急暂停功能。

第七条 远程值守中心应监控并显示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

息，包括建（构）筑物基本情况、消防设施平面分布图或 3D建

模、防火分区、防烟分区，以及消防设施种类、型号、数量、地

址编码和消防设施完好情况等基础信息。

第八条 远程值守中心应有视频语音对讲系统，接收值守中

心下发的指令并作出对应的操作。接收报警信息后应在 3D建模

或平面图形中显示具体准确位置，并同时弹出安防联动视频图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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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认警情。

第三章 管理要求

第九条 远程值守中心应实行 24小时值班制度，每班不少于

2人，值班人员需持有中级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，值班人员需定

期接受消防培训和考核，确保具备应急处置能力。

第十条 远程值守中心本地服务器、值班操作电脑、网络设

备等应配备持续供电不少于 8 小时的 UPS 不间断电源，配备带

宽不低于 100M的两条独立宽带，监控大屏面积不应小于 10平

方米，办公面积不应少于 300平方米。

第十一条远程值守中心值班座席应能同时满足两路信息处

置响应的要求；配置的座席电话机应有录音录时功能，应配置不

少于 1台网络摄像机，实时监控中心值班人员情况。

第四章 检查要点

第十二条 远程值守中心能够按照上述远程操作要求正常接

收现场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信息，并执行远程操作。

第十三条消防控制室远程监控设备不应影响原有火灾报警

系统的使用， 可对报警主机进行复位、消音、手自动模式切换、

设备屏蔽、信息查询等操作，可实现全部总线与多线消防设备的

启停控制。

第十四条远程值守中心对预警信息、报警信息、火警信息、

故障信息、状态信息等应有明确的处置程序，火灾报警信息应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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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推送至单位负责人、消防安全管理人、微型消防站人员等，确

保快速响应。

第五章 检查方法

第十五条 检查人员通过询问和查阅档案，了解远程值守中

心、远程监控设备、值班人员等概况。

第十六条检查人员通过实地测试，模拟火警、远程控制消防

设备，判断远程值守中心、远程监控设备、值班人员等是否符合

上述要求。

第十七条 检查人员按照上述检查要点的内容对远程值守中

心、远程监控设备进行功能测试，通过对合同、运维记录文档审

查和数据比对判断是否符合要求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消防救援机构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

起试行，试行期一年。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不予公开）

抄送：省消防救援总队、市公安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住建局。

苏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2025年3月31日印发

承办单位：重点保卫处 经办人：董伟章 电话：62765331 共印1份


